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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表揚作業要點修
正規定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強化基層組織，發揮村（里）服務功能，

鼓勵民政人員，積極推展民政業務，提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表揚對象如下： 

(一) 現任村（里）長。 
(二) 本部、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

戶役政業務以外之現職民政人員、公共造產業務人員；直轄市

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編制內人員。 
三、表揚標準如下： 

(一) 特優村（里）長： 
1.基本條件： 
（1） 擔任村（里）長職務連續四年以上者。 
（2） 勤奮為民服務，品德優良者。 
（3） 最近五年未曾依本要點表揚者。 

2.特殊條件：（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 推展村（里）業務及執行交辦事項具有創新性之

特殊表現，成績優異。 
（2） 積極推動綠化、美化環境，消除髒亂，維護村、

里環境衛生工作，著有績效者。 
（3） 推行村（里）守望相助，結合社會資源建立祥和

社會，有具體事蹟者。 
（4） 協助推動社會福利工作並主動通報，著有績效或

具有特殊優良事蹟者。 
（5） 主動協助災害通報，並協助撤離安置受災區域居

民，著有績效或具有特殊優良事蹟者。 
（6） 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為村（里）長楷模者。 

(二) 績優民政人員： 
1.基本條件： 
（1） 民政服務年資累積五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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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三年考績，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 
（3） 工作勤奮，積極進取，品德優良，且無不良嗜好者。 
（4） 最近五年未曾依本要點表揚者。 

2.特殊條件：（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對所任業務研究創新，提出著作或方案，經審查

具有價值獲採行者。 
（2） 對所任業務之推展，具有成效或領導有方，有具

體優良事蹟者。 
（3） 對推行村（里）業務及自治行政工作有積極表現，

著有實績者。 
（4） 執行緊急任務或處理偶發事件，能依限妥善完成

者。 
（5） 盡忠職責，貫徹政令，協助地方完成重大公益事

業，或對議事業務具有實績，足為民政人員楷模者。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表揚： 

(一) 最近五年曾受刑事有罪判決、懲戒處分或公務人員受記過以

上之處分確定者。 
(二) 經依法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尚未確定，或因案於刑事偵查、

起訴或法院審理中者。 
(三) 經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者。 
(四) 其他違法行為，致損害政府信譽，經本部審查決定不予核頒

者。 
五、提報人數： 

(一) 特優村（里）長： 
以前一年十二月底直轄市、縣（市）村（里）數為基準，其村

（里）數在六十村（里）以下者，每直轄市、縣（市）提報一

人。超過六十村（里）者，每增加六十村（里）增一人，餘數

在二十五村（里）以上者，得增選一人。 
(二) 績優民政人員： 

1.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以前一年十二月底直轄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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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數為基準，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下者，提報五人；

人口超過五十萬人至一百萬人者，提報七人；人口超過一百

萬人至一百五十萬人者，提報九人；人口超過一百五十萬人

者，每增加一百萬人，增選一人。 
2.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以前一年十二月底直轄市、縣

（市）人口數為基準，人口在一百萬人以下者，提報一人；

人口超過一百萬人者，提報二人。 
3.本部二人。 

六、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應於每年

三月底前將符合本要點規定之特優村（里）長、績優民政人員分別

依附件一至六格式，送本部審查辦理表揚。 
七、依本要點表揚人員由本部發給獎狀及紀念品，績優民政人員並建請

服務機關給予記功一次之獎勵。 
八、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於表揚前

發現所報人員有不予表揚之情事者，應即通知本部；本部於表揚後

發現受獎人有不予表揚之情事者，得撤銷其受獎資格，其已領受之

獎狀應予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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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市/縣    年特優村（里）長推薦表 

鄉(鎮、

市、區)別 

村(里)

別 
姓名 性別 年齡 任職期間 

連續 

服務年資 

            年 

具 

體 

事 

    蹟 

 

公所意見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初審意見 

 

備註：具體事蹟以五百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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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市/縣    年特優村（里）長提報名冊 

編

號 

鄉鎮市區 

村里別 
姓名 

性

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齡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號碼 

備

考 

範

例 
○○區○○里 ○○○ ○ A000000000 00/00/00 00 

（ 郵 遞 區 號 ）

○○ 市 ○○ 區

○○路○號○樓 

0900-000000  

範

例 
○○鄉○○村 ○○○ ○ A000000000 00/00/00 00 

（ 郵 遞 區 號 ）

○○ 縣 ○○ 鄉

○○路○號○樓 

0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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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市/縣政府     年績優民政人員推薦表 

機關別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經歷 
民政業務 

服務年資 
備考 

      年  

最近三年 

考    績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具 

體 

事 

蹟 

 

服務單 

位意見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初審意見 

 

備註：具體事蹟以三百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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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市/縣議會    年績優民政人員推薦表 

機關別 職稱 姓名 性別 年齡 經歷 
民政業務 

服務年資 
備考 

      年  

最近三年
考  績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具 

體 

事 

蹟 

 

議會 

初審 

意見 

 

備註：具體事蹟以三百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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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市/縣     年績優民政人員提報名冊 

編

號 
機關別 職稱 姓名 

性

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齡 
通訊地址 

行動電話 

號碼 

備

考 

範

例 
○○市政府 ○○ ○○○ ○ A000000000 

00/00/0

0 
00 

（郵遞區號）

○○ 市 ○○ 區

○○路○號○

樓 

0900-000000  

範

例 

○○縣○○

鄉公所 
○○○ ○○○ ○ A000000000 

00/00/0

0 
00 

（郵遞區號）

○○ 縣 ○○ 鄉

○○路○號○

樓 

0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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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審查切結暨同意書 

本人            切結保證及同意事項如下： 

一、 未有下列情事： 

（一） 最近五年曾受刑事有罪判決、懲戒處分或公務人員受記

過以上之處分確定。 

（二） 經依法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尚未確定，或因案於刑事偵

查、起訴或法院審理中。 

（三） 經依法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 

（四） 有其他違法行為，致損害政府信譽。 

二、 為應內政部審查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資格之需，

本人同意提供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授權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查（調）閱本人有無受刑事處分

等相關資料。 

特立此切結書暨同意書存證。 

   此致 

內政部 

        切結暨同意人                 簽名（蓋章）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 


